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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營運綜合分析報告 

1.公司簡介  

      為因應未來東部地區用電需求，有效紓解北部供電不足窘境，平衡

區域用電，台灣水泥公司與香港「中電亞洲有限公司」合資成立「和平電

力股份有限公司」，將適時支援及配合台電公司提供台灣地區未來所需電

力，並響應政府電力事業自由化與國家能源政策。首先於民國 84 年 3 月

成立和平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，並向經濟部申請「和平電廠」籌設許

可，民國 84年 7月 27日取得經濟部核准籌設許可後，隨即積極進行電廠

籌備、建廠等相關工作，歷經 6 年又 10 個月，第一部機組於民國 91 年 6

月 1 日正式商業運轉，接著第二部機組在民國 91 年 9 月 6 日亦開始商業

運轉。和平電廠位於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村和平工業區內，計有兩部每 660MW

之次臨界壓力燃煤火力發電機組，而電廠所發出之電力經升壓至 345kV 超

高壓後，再經一路二回線架空電源線送至隸屬台電公司之冬山超高壓變電

所，以併入台電公司電力系統網路。和平電廠所產生之電力，全部躉售予

台電公司，如此不僅可協助台電公司，使東部地區供電情形大幅改善，並

能減緩西部地區 345kV超高壓南北幹線輸電量，藉以提高台灣電力供應系

統之穩定度。 

  和平電力公司為響應政府「電力事業自由化」及「開發東部地區產業

發展」的政策，於一九九五年元月開始進行「和平火力發電廠開發計劃」。

一點一滴從零開始耕耘。由台灣水泥公司出資百分之六十，並邀集香港中

電國際有限公司出資百分之四十，共同組織而成。台灣水泥為和信企業團

的一份子，實踐「謙沖致和，開誠立信」的企業形象，一步一腳印，伴隨

台灣從艱困的環境破繭而出，蛻變成長。在工商繁榮、社會富裕的經濟奇

蹟中，台灣水泥卓越的頁獻有目共睹。中電亞洲是香港中電集團的成員，

集團在香港的九龍、新界已有百年歷史電廠管理之經驗，始終創新，不斷

突破，才能穩若磐石，屹立不搖。同時堅持「信賴前景，投資將來」的企

業精神，以績效卓著的環保，提供廉價、穩定的電力，對香港東方明珠地

位，有著重大深遠的貢獻。和平電力集合兩家母公司的精華與優點，以獨

特、唯一「追求精簡、有效率」的企業化管理，將人性尊重與科技領先的

光環發揮得淋漓盡致。 

 

2.業務狀況 

      10 月份毛發電量為 872,697,000度、淨發電量 801,738,000 度、售 

電量 798,228,000度。全廠運轉率為 95.60%。平均小時發電量為 613.5 MW。 

 

3.財務狀況 

      截至 111 年 10 月止，資產總額為 388 億元，負債為 162 億元，

占資產總額之 42％，其中長短期借款為 93億元，占資產總額之 24%；權

益為 226 億元，占資產總額之 58%，其中資本為 135.45 億元，占資產總

額之 35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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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重大營運事件 

  一號機:  

         機組於 2022年 10 月 1日 23:41時機組解聯，因發電機定 

         子部份線棒溫度過高，執行發電機定子水洗作業，2022年 

         10月 2日 14:50並聯。 

          

  一號機: 

         機組於 2022年 10 月 9日 00:05時機組解聯，因發電機定 

         子部份線棒溫度過高，執行發電機定子水洗作業，2022年 

         10月 11日 02:27並聯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和平電力公司簡明月報/年報公開網址: http://www.hppc.com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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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每月供電報告 

表 1-1 裝置容量 

民國 111年 10月份 

能源別 

電廠/發電站名

稱 

機組別 實績值(瓩) 

較上年同期增減

(%) 

備註 

燃煤火力  和平發電廠 一號機 655,010 0.0 依電業執照填報 

燃煤火力  和平發電廠 二號機 655,010 0.0 依電業執照填報 

合計  1,310,020 0.0   

備註： 

1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

區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廢棄物、沼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

進行填寫。 

2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3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

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
4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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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2 發電量 

民國 111年 10月份 

能源別 
電廠/發電

站名稱 
機組別 

毛發電量 廠用電量 淨發電量 自用電量 

備註 實績值 

(度) 

較上年同期

增減(%) 

實績值 

(度) 

較上年同期

增減(%) 

實績值 

(度) 

較上年同期

增減(%) 

實績值 

(度) 

較上年同期

增減(%) 

燃煤火力 和平發電廠 一號機 411,066,000  -6.0% 33,423,780  -4.4% 377,642,220 -6.1% 0 0 
 

燃煤火力 和平發電廠 二號機 461,631,000  37.7% 37,535,220  40.0% 424,095,780 37.6% 0 0 
 

合計 872,697,000  13.0% 70,959,000  14.9% 801,738,000 12.8% 0 0   

備註： 

1. 廠用電量係指發電所內用電，即發電廠因運轉發電機所消耗於各項附屬設備之電能。本廠之廠用電量係以毛發電量減去淨發電量(台電和平 

端售電電錶之售電量)後所得之數值，即包含變壓器銅鐵損、各項附屬、輔助設備及其他建物所消耗之電能。 

2. 自用電量係指廠商自行生產，使用於發電所之外，所有其他用途的電量，包括生產設備、辦公室、倉庫、其他附屬或輔助設備等（即不含發

電所內用電）。 

3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區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廢棄物、沼

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進行填寫。 

4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5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
6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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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3 發電設備運作情形 

民國 111年 10月份 

(1)容量因數、可用率、最大出力值 

能源別 

電廠/發

電站名

稱 

機組別 

容量因數 可用率 最大出力值 

備註 

本月份 
一至本月份止 

累計 
本月份 

一至本月份止 

累計 
本月份 

一至本月份止 

累計 

實績值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燃煤火力 

和平 

發電廠 

一號機 85.2 -5.4 82.6 -1.0 91.2 -1.9 86.7 -1.2 100.0 0 100.0 0  

燃煤火力 

和平 

發電廠 

二號機 95.7 26.2 69.0 -20.2 100.0 28.8 75.8 -17.3 100.0 0 100.0 0  

合計 90.4 10.4 75.8 -10.6 95.6 13.5 81.2 -9.2 100.0 0 100.0 0  

備註： 

1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區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廢棄物、沼

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進行填寫。 

2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3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
4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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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發電機組每度的低熱值毛熱耗率（LHV Gross） 

項目 電廠/發電站名稱 機組別 

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

備註 
實績值(千卡/度) 

較上年同期增減 

(%) 
實績值(千卡/度) 

較上年同期增減 

(%) 

汽力機 

和平發電廠 一號機 2126.59 3.90 2094.05 0.73  

和平發電廠 二號機 2028.75 -1.66 2050.30 -0.30  

備註： 

1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2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
3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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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4 燃料耗用量 

民國 111年 10月份 

燃煤機組 

項目 單位 
期初 

存量 
進口量 

國內 

採購量 

毛熱值 

(kcal/kg) 

淨熱值 

(kcal/kg) 
使用量 

期末 

存量 
備註 

1.燃料煤

(濕基) 
公噸 

 

115,532.301 

 

429,898 

 

0 

 

6188.1 

 

5,877.3 

 

307,120.27 

 

238,310.031 

 

2.亞煙煤

(濕基) 
公噸 

     

 

   

3.燃料油 公秉         

4.柴油 公秉 2,020.923 0 702 10,499.7 10,499.7 632.929 2,089.994  

5.其他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1. 燃料耗用量須包含發電機組試運轉期間所耗之燃料量。 

2. 熱值均採加權平均法做計算，並填報低位熱值（LHV）。 

3. 若所用燃料未列於上述，請填報於其他欄位並於備註欄填寫燃料種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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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5 機組停機容量 

民國 111年 10月份 

機組名稱 
停機事由 

(填報代碼) 

本月份 下個月 

停機 

裝置容量 
停機期間 

停機 

裝置容量 
停機期間 

一號機 K6 655.01MW 
2022/10/01 23:41 

2022/10/02 14:50   

一號機 K6 655.01MW 
2022/10/09 00:05 

2022/10/11 02:27   

 

 

備註： 

1. 當機組或電廠遭遇計畫性停機（例如大修）與非計畫性停機（例如機電事故）等非正

常運轉或待機狀態時，需記錄填報。 

 機電事故定義：「發、輸、變設備不論待機或運轉中發生不意之障礙，不能正常啟

用或不能正常運轉而需停用時，一律列為事故。但發現設備運轉情況異常尚可繼續

運轉而不影響設備安全，經主管處轉洽電力調度處同意安排停用檢修者或由電力調

度處安排提前停用檢修者不列為事故，強迫跳脫仍算事故。」 

2. 機組名稱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3. 停機事由欄位請依下列運轉情況填報代碼： 

 

代碼 運轉情況 代碼 運轉情況 

K 1 併聯 K13 線路工作 

K 2 解聯 K14 指令試運轉 

K 3 待機 K15 電力潮流限制 

K 4 跳脫 K16 外因跳機 

K 5 減載 K17 核一附屬設備全黑、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

K 6 檢修，保養 K18 核二附屬設備全黑、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

K 7 故障 K19 核三附屬設備全黑、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

K 8 竣工試運轉 K20 設備超載 

K 9 乾燥運轉 K21 試運轉 

K10 大修 K22 爐管破 

 K10A 大修逾排程 K23 LNG 用量限制 

K11 單獨運轉 K24 中油 LNG 管路檢修 

K12 線路故障 KK 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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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6 發電機組之空氣污染排放量 

民國 111年 10月份 

項目 
電廠/發電

站名稱 
機組別 

硫氧化物平均排放量(kg) 氮氧化物平均排放量(kg) 粒狀污染物平均排放量(kg) 

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燃煤機組 和平發電廠 U1 84530.25 -41.15% 1179782.04 -7.21% 101239.95 -7.48% 943713.93 -1.68% 8721.12 -13.58% 88288.04 -10.77% 

燃煤機組 和平發電廠 U2 56457.83 -50.49% 509319.86 -63.06% 110432.74 24.85% 770216.43 -28.56% 11629.24 -3.43% 99430.64 -27.42%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備註： 

1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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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7 發電機組淨尖峰供電能力調整表 

民國 111年 10月份 

機組名稱 出力調整緣由 

機組規劃 機組調整出力 

裝置容量 

（MW） 

淨尖峰出力 

（MW） 

調整次數 

（次） 

淨尖峰出力 

（MW） 

一號機 無 655.01 597.57 0 597.57 

二號機 無 655.01 597.57 0 597.57 

備註： 

1. 調整次數為該機組累計調整次數（含本次），非為當月調整次數。 

2. 機組名稱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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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每月售電報告 

表 2-1 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電量 

民國 111年 10月份 

能源別 

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

實績值(度) 較上年同期增減(%) 實績值(度) 較上年同期增減(%) 

燃煤火力 798,228,000 12.99 6,562,242,000 -12.45 

合計 798,228,000 12.99 6,562,242,000 -12.45 

備註：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區

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廢棄物、沼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進行

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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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收支實績比較表 

收支實績比較表 

民國 111年 10月份 

項    

目 

本月份發生數 累計實績數 

實績數 

(A) 

去年同
期 

(B) 

差異 

(A-B) 

實績數 

 (C) 

去年同
期 

(D) 

差異 

(C-D) 

1. 營

業

收

入 

2,819,914,272  894,208,107  1,925,706,165  16,212,819,458  9,627,431,299  6,585,388,159  

電業 

收入 
2,819,914,272  894,208,107  1,925,706,165  16,212,819,458  9,627,431,299  6,585,388,159  

其他營

業收入 

0  0  0  0  0  0  

2. 營

業

支

出 

2,826,655,092  1,075,836,649  1,750,818,443  19,376,618,664  6,071,271,495  13,305,347,169  

營

業

成

本 

2,805,470,638  1,053,400,720  1,752,069,918  19,166,996,347  5,918,001,147  13,248,995,200  

營

業

費

用 

21,184,454  22,435,929  (1,251,475) 209,622,317  153,270,348  56,351,969  

3. 營

業

收

益

(1

-2

) 

(6,740,820) (181,628,542) 174,887,722  (3,163,799,206) 3,556,159,804  (6,719,959,010) 

4. 稅

前

盈

餘 

36,999,892  (179,114,435) 216,114,327  (3,770,103,496) 3,177,338,381  (6,947,441,877) 

 

 


